社科学部关于2010年增列博士生导师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学科：
2010年博士生导师增列工作已经开始，请各学科按学校研究生院《关于2010年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副指导教师增列工作进程安排的通知》完成这项工作。《社会科学学部增列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暂行实施办法》及增列工作所需各类表格请查看附件。

10月14日前，请各学科将初审合格的申请材料送交社科学部，需递交的材料包括：
1、由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签字的推荐新增博导（或副博导）名单汇总表的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附电子版）；

2、由人事部门核实并盖章的所有申请者职称情况汇总表的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3、通信评议材料一式6份（送审材料概不退回申请者）和2份原件。包括：具有学科核实和推荐意见、学科主任签名的审批表(附电子版)及申请人代表性成果复印件和主要科研成果清单（附电子版）；

4、申请人的划帐凭证复印件。每位申请人须通过学校财务处经费折划转方式缴纳评审费1500元，（研究生院经费折号码为188310-510111，由学院（系）研究生科统一到财务处办理,划帐凭证应注明“xxx申报博导（副博导）资格的通信评议费”）。

5、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
    6、符合量化指标的所有证明材料（如论文、获奖、著作、项目……）的复印件。
7、2010年社科学部各学科上报新增博士生（副）指导教师简况汇总表（附电子版）
8、2010年社科学部各学科上报新增博士生（副）指导教师成果核实表（附电子版）
   另外，2010年博士导师转学科、跨学科、副博导转博导的工作也同时进行，相关审批表、汇总表及证明材料也请同时送交社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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